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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门的仲裁制度与仲裁机构  
 
(一) 主要法律制度  

由于法院诉讼程序复杂、费用高昂而且还需要长时间排期等候，所以仲裁作为

司法诉讼以外的另一种解决私法关系争议方式在世界各国已经非常普遍。  早在１

９６２年，《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第四卷关于仲裁制度的规定已经延伸适用于澳

门，但是此一制度又随着葡萄牙的民事诉讼改革而在１９８６年被废止。直到１９

９１年，于８月２９日第１１２／９１号法律所通过的《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第

５条第２款才规定︰“得设立仲裁庭，并得设非司法性质之方法及方式，以排除冲

突。”  然而，上述规定亦仅仅是纲要性质，还不能算是一套完整的仲裁法律制度。

直到１９９６年，当时的立法会才在《司法组织纲要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仲裁法

律制度》（即第29／96／M号法令，于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５日开始生效）。该法规

一共４４条，规范了仲裁的标的、适用之法律、仲裁协议之形式、仲裁庭之组成、

仲裁员人之指定、仲裁员及参与人之报酬、仲裁之程序、裁决及上诉等。为自愿仲

裁的进行创造了必要的法律条件。 考虑到以机构形式长期进行仲裁工作，将更有利

于当事人利用自愿仲裁解决争议。澳门政府又于同年７月制定了第40／96／M号法

令，确立了机构自愿仲裁的法律制度。在回归以前，有关申请须向当时的澳门总督

作出，而现时则为澳门特区首长 — 行政长官，许可之批示将以摘录形式刊登于《政

府公报》。 
 
1 澳门世界贸易中心自愿仲裁中心仲裁员

  
１９９６年制定的两部法规虽然设定了澳门仲裁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却没有

处理涉外仲裁的问题。事实上，藉仲裁解决大部分因国际或涉外商事关系产生之争

议，系日益全球化之世界之趋势，而在实行有效吸引外资及发展对外贸易之政策方

面，仲裁已被视为一项重要因素。为响应上述目标，立法会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核

准了第５５／９８／Ｍ号法令（即《涉外商事仲裁专门制度》），该法规几乎完全

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１日通过，并由同年１２月１１

日联合国大会第４０／７２号决议采纳之《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澳门立法者对

《示范法》所作的修改仅仅包括第７条第１款以及第３６条第１款，涉及仲裁标的

以及拒绝执行仲裁裁决之依据部份。  
  
（二）仲裁机构  

在设定了仲裁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之后， 第一个获许可在澳门成立的仲裁机构

是『澳门消费者委员会』的『民事或商事之小额消费争议自愿仲裁中心』。该中心

于1998年2月由总督透过第19/GM/98号批示许可而成立。此一机构的运作适用《澳

门消费争议仲裁中心规章》。其标的是透过中介、调解及仲裁方式促进解决在澳门

地区发生的、涉及金额不高于澳门币五万元的消费争议。将争议提交仲裁中心是出

于自愿的，当事人无须为有关程序承担费用。仲裁中心由消费者委员会协助。为此，



消费者委员会在卷宗的组成方面指定一名负责人及分配专门的技术员，向当事人提

供适当之法律援助。仲裁裁决由一位以兼职制度担任仲裁法官职务的法院司法官作

出。  
在消费者委员会的自愿仲裁中心成立一个月后，澳门总督又于1998年３月透过

第26/ＧM/98号批示许可设立《澳门律师公会自愿仲裁中心》。此一中心设立之 

目的为解决︰ａ) 律师间之争议；b) 律师与顾客间之争议；c) 涉及民事、行政事宜

或商事之任何争议。有关之争议应由当事人透过预先订立之仲裁协议，提交该中心

处理。  
稍后(于1998年6月)，澳门总督又透过第48/GM/98号批示核准设立《澳门世界贸

易中心自愿仲裁中心》。此一中心的宗旨是倡议解决︰ａ) 澳门世界贸易中心有限

公司会员之间的纠纷、与其它世界贸易中心会员之间及／或与美国特拉华州世界贸

易中心协会会员之间的纠纷；ｂ) 上项所指会员与第三者之间的纠纷；ｃ) 第三者

之间民事、行政或商贸事务的任何纠纷。澳门世界贸易中心自愿仲裁中心的运作由

《自愿仲裁中心内部规章》规范。  
在回归后，行政长官又于2001年9月透过第192/2001号行政长官批示许可澳门金

融管理局设立一个专门性质的仲裁中心，在有关保险及私人退休基金的民事或商事

争议范围内进行机构自愿仲裁，但不得超过初级法院的法定上诉利益限额，即澳门

币五万元。  
 
二. 仲裁机制在澳门运作的现状  
 

依上文所述，澳门政府以系统的立法形式规范仲裁制度始于１９９６年，然而，

即使在上述法律制定以前，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而选择以另一种方

式解决争端。可是无论是仲裁制度制定之前或之后，以仲裁方式解决争端的机制在

澳门并不普及。  
虽然澳门政府在回归前后分别设立了四个仲裁中心，并在经费上有所资助，但

是将争议交由仲裁处理的个案仍然不多。其中消费者委员会的自愿仲裁中心处理了

一些案件，但数量相当有限2。另外，澳门世界贸易中心的自愿仲裁中心也开始接到

一些案件的申请。 必须注意的是，现时在澳门运作的四个仲裁中心之中，有两个是

专门处理小额争端 (利益值上限为五万元澳门币)，而且对争议事宜的范围还有较大

的限制(消费争议／有关保险及私人退休基金的民事或商事争议)。由于澳门又于

2005年设立了轻微民事案件法庭，利益值的上限也是五万元澳门币。所以上述两个

以小额争端为对象的仲裁中心的运作空间将进一步受压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另外

两个无论在利益值还是受理事宜的范围均有较大自由的仲裁中心而言，则应该有更

广阔的前景。 
  

2 据相关研究指出，该中心在2001年共处理了18个案件，所涉金额为7万余元澳门币。参看张翠玲，

《澳门仲裁法律制度》，载于刘高龙／赵国强主编，《澳门法律新论》，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５年

版，第271页。  
 
三. 仲裁的机遇  
 



尽管仲裁这种解决争端的机制在澳门尚未真正普及，可是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

以及其本身的优越性，仲裁机制的更普遍应用应该是充满机遇的。 首先，必须注意

的是，对于澳门社会 ( 尤其是法律生态 ) 而言，仲裁基本上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仲裁机制在过往应用得比较少既可能是因为民商事主体对该机制缺乏适当的了解，

也可能因为其法律制度以及机构建设尚未能给予大众足够的信心。近年来，澳门的

仲裁机构已经在推广仲裁作为解决争端之机制问题上作了很多的努力(例如，澳门世

贸自愿仲裁中心举办的《简述仲裁及调解制度研讨会》、澳门世贸自愿仲裁中心于

2006年11月与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合办的《澳门仲裁法律制度研讨会》)，而仲裁法

律制度与机构设置也日益完善。  
其次，近年来澳门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本地与外来投资均非常活跃 (据澳门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从２００３年起到现在，澳门的本地生产总值以每年接近

百分二十的幅度增长；对外贸易、博彩旅游以及建筑不动产等领域都非常发达3)。
在商业活动增加的前提下，法律争议增加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又由于澳门法

院的负荷非常大(终审法院院长在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８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年度

的讲话中指出，澳门法官人数严重不足，三级法只有２９位法官，但每年要审理超

过二万宗案件，其中初级法院实际审判案件的每位法官过去一年要处理的案件为１

１２３件)，而且诉讼程序为保障各方必然有一定的复杂性，所以对案件的审理必然

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通过传统的诉讼途径解决争端不一定能符合民商领域

的当事人希望快捷地解决争议的利益。  
 

3 参看http://www.dsec.gov.mo/chinese/indicator/file.  
 

最后，仲裁本身是解决争议的一种非常优越的替代性方式。仲裁的应用范围非 

常广阔。凡载有仲裁条款的任何民事、行政或商事方面的合同︰如买卖合同、公司

合同、租赁合同或任何其它合同，均可请求仲裁。而仲裁条款是指经双方协议的书

面声明，该声明订定倘若某行为或法律事实引致争议时，当事人可透过仲裁解决。

仲裁条款可在合同制订时，包括在合同内或嗣后，在合同生效期间，在取得双方当

事人同意下，附注在原合同内。倘合同未有载明仲裁条款，但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

订立仲裁协议，均可交由仲裁庭审理。在效力方面，当仲裁涉及当事人可处分的权

利，仲裁庭的裁决如同法院判决一样，而且其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对双方当事人

均有约束及强制执行的效力。在程序上，当事人有权选任仲裁员、订出审理的程序

规则及仲裁员进行审理的形式。其所需时间一般比法院短 (裁决一般在六个月内便

可得出)，而且还具有更佳的保密性(为确保私穏，双方当事人均有权决定仲裁庭听

证的时间及地点，听证亦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或澳门自愿仲裁中心以外的地点进行。

而求诸法院的案件则只能在法院内进行，时间亦不能自由定出，且法院的庭审都是

公开的，只有法律规定的某类特别情况才会闭门审理)。另外，具其运作还更为灵活，

为解决争议，双方当事人更可安排听证的次数，以便进一步辩论。因此，仲裁并没

有一般审判带来的审创伤及严格的诉讼程序，因而程序也更快捷。  
在上述背景之下，仲裁机制在澳门发展的机遇是可以期待的。现在摆在澳门仲裁机

构与专业人员面前的问题是要主动的做好推广的工作，积极的完善制度与专业素质，

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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